
豐原尊龍社區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記錄 

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會議名稱：：：：豐原尊龍社區第五屆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 

主主主主                席席席席：：：：陳志隆 

記記記記                錄錄錄錄：：：：張明和 

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列席人員：：：：如簽到冊如簽到冊如簽到冊如簽到冊    

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開會地點：：：：多功能教室 

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會議時間：：：：100 年 4月 23日 19：30-20：00  

壹：主席宣布開會：主席致詞：很高興各位在百忙當中抽空來參加【豐原尊龍社區】的

第五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，本次大會是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召開，本

區共有 177 戶，應出席之法定人數為 118 戶，現出席含委託書共 118 戶，已達法定

開會之合法人數，本席在此宣佈大會開始。(略) 

一、 改選第五屆管理委員會委員。 

不記名投票結果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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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社區庶務報告及財務報告。(如附件) 

貳、討論提案： 

一、為提高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出席率，追認住戶規約增訂區分所有權人本人或委由配偶

及三等親內親屬代表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，將於 5-6 月份管理費每戶抵減出席

費 500 元，委託非上開親屬出席會議者(需附委託書)抵減 100 元之規定。 



決議：經大會舉手表決(贊成 92票；不贊成 0票)，通過 。  

 

二、騎樓是否停放機車或全面淨空。 

決議：經舉手表決(贊成 1票；不贊成 57票)，暫不施行。 

 

三、是否增加車道哨?如增設車道哨，修訂現有每坪 46元管理費調整為 54元，每台車

位增加 100 元。 

決議：經會舉手表決(贊成 0票)，不施行。 

 

四、社區地下停車場傳統 T9-40W 日光燈更換 LED 燈管或改為 T5 燈管，以節省電費。 

※方案一(租賃 LED 燈具)：社區免負擔任何燈具費用，以前一年同月電費與安裝後

當期電費差額之 90%為租金，租期 3年。 

※方案二：更換為 T5燈管，1具為 480 元，由社區負擔燈具費用更換。 

※方案三：維持現狀。 

決議：請委員會研議具體方案再提大會決議。 

 

五、裝潢工期如果太長，將影響社區生活品質甚鉅，建議以後工期為 3個月，如需展期

以 1個月為限，超過工期一天罰 100 元清潔費，星期六、日不可以施工以增進居家

安寧。 

決議：規約已授權委員會修訂社區管理規則，請委員研議修訂施行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提案單有三位送交管理室彙集後如下： 

一、各位委員辛苦了幾點建議； 

1.希望每一棟都能有一位委員產生，該棟住戶就投該棟的委員。 

2.希望所產生的委員們儘量能夠出席開會。 

3.希望社區安全能仰賴管理公司，但是住戶們也要有所責任，就是希望不要再增

加負擔。【錢難賺】謝謝。 

4.建議選各棟委員時先將各棟住戶的姓名分別列出，待開會時分別給各棟住戶圈

選出各棟委員再行統計票，不需在開會時提名，以節省開會時間，謝謝。 

說明：以上四點建議於第五屆管理委員會已經改善，希望各棟住戶圈選出願意及有

時間之委員來為社區服務 

二、住戶建議社區要作定期消毒。 

說明：社區已定期消毒(全利富環保垃圾清運公司全面消毒每年 2次，社區自行消

毒每年 4次)。 

三、最近發現地下室出現狗大便及尿尿。 

說明：已通知住戶改善。 

 

四、為提高社區居住品質建議社區統一購買椅腳套(管委會出錢)並協助落實安裝以減少 

深夜拉動椅子聲音。 

說明：每個住戶家中桌椅大小長短不一，社區居住品質是靠大家共同維護，故請各

住戶自理。 

 

五、建議原先繳交之 2萬共同基金每月退還住戶 500-1000 元直至還完。 



說明：共同基金為 1萬元整，先予敘明。所建議按月退還住戶 500-1000 元直至還

完為止，考量社區未來公共設施維護，不予採行。 

 

六、建議地下室開放停放機車。 

說明：基於安全考量，暫不開放。請委員會研議可行性後再提住戶大會討論。 

 

七、下次區分所有權人大會出席費，改發現金 500 元，且等散會後發，避免表決時人數

不足及對全程參與住戶為不公平。 

說明：由委員會納入下次召開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時採行。 

 

肆、散會 


